
储藏室里惊现大蛇

巡防队员捕捉放生

信阳消息（陈慧周世锋）夏天到了，蛇类出
没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5

月
20

日，新县新集梅苑
新村的居民王先生家中就上演了一幕“捕蛇大
战”。

当天上午， 王先生来到家中的储藏室准备取
东西，然而打开柜门后，等待他的竟然是一条一米
多长的大蛇。 王先生说， 当时大蛇正朝他吐着芯
子，虽然之前也见过这样的蛇类，但它如此“惊悚”

地出现在自己家里， 这样的场面还是让他有些慌
乱。

家被大蛇“霸占”了，王先生一家老小只得站
在屋外干着急。恰巧这时，新集派出所治安巡防队
员小高和小李驾驶治安巡逻电动车行驶到了王先
生的社区。 看到寻访队员，王先生赶忙上前求助。

考虑到大蛇如果逃窜， 很可能威胁到其他居民的
安全，巡防队员立即前往王先生家中。队员小高凭
着以前在农村和村民捕过蛇的经验， 和队员小李
在勘查过现场确定大蛇所在位置后， 现场找来一
条塑料袋和木叉子开始捕蛇。大蛇见到来人后，机
警地竖起头，并发出吱吱的声响，随时都有可能向
周围的人发起攻击。二人与大蛇一翻周旋后，巧妙
地用塑料袋子和木叉将大蛇捕获。 见到一米多长
的大蛇被成功捕获， 王先生及其家人悬着的心落
了下来，连声向巡防队员致谢。

目前，被捕获的大蛇已被送往水库放生，回归
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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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李亚云）

5

月
7

日，本报现场版以《琵琶桥下
“住” 人家执法部门将调查》为
题， 报道了琵琶桥下存在私搭乱
建房屋的现象。 报道发出后，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在调查取证后确认，该处
活动板房系违规建筑， 责令其拆

除。

21

日，桥下违规搭建的活动板
房被屋主自行拆除。

21

日上午
8

时许， 河北岸
琵琶桥下，几名工人开始拆除该处
的活动板房。经过连续

4

个小时的
工作，中午

12

时许，该处违规搭建
的活动板房基本被拆除完毕。

随后，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查看并记
录该处违章建筑的拆除和处理情
况。“屋主比较配合执法，在通知下
达后，他主动整改并自行拆除了房
屋。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将继续监督屋主将
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清理，还市
民一个干净有序的公共环境。

琵琶桥下违规建筑被拆除

上图
21

日上午，工人正在拆除
违规搭建的活动板房。

右图
5

月
7

日， 记者在琵琶桥
下拍到的违规建筑。

老人街头拦人讨钱

原因都是“老伴儿丢了”

民警提醒：假“求助” 留点心真“求助” 帮忙报警
信阳消息（记者李亚云）

“都是老人讨钱，行乞的原因还都
一样，你说蹊跷不！ ”昨日，一热心
市民向本报打来热线电话， 称他
在申城大道上先后遇到两名老
人， 他们不时拦下来往的路人并
讨钱，两人的理由都是“丢了老伴
儿”。

接到电话后， 记者赶往申城
大道， 沿街寻找后并没有见到热
心市民描述的老人。 “我怀疑他们
不是真的求助。 ”沿街商户张女士
说， 上午她也碰到了两名讨钱的
老人，听到老人说老伴丢了，张女
士说可以帮忙报警， 老人均表示
不需要并迅速离开。

张女士随后向记者讲述了事
情经过。 当日上午，在申城大道与
胜利路交叉口， 一名操着浓厚北
方口音的老年人站在路口观望。

他身穿蓝色上衣，背着旅行包。 当
有行人经过，老人就走上前去，挡
住了行人的去路， 并拉着路人讲
“我老伴儿丢了，我是来找的”，然
后要求行人给点钱买吃的。 张女
士说，她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讨钱
老人选择的求助对象以妇女和老
年人为主。

张女士在路口等红绿灯时，

正好碰到老人伸手向她要钱。 面
对突如其来的“求助”，不少路人
纷纷避让， 路过的张女士也没有
“伸出援手”。 而当张女士走到申
城大道与中山路交叉口时， 她再
次遇到一名和刚才那个“扮相”相
似的老人，该老人也声称自己“丢
了老伴”，继而要求张女士“给点
钱”。

“并不是说不愿意助人为乐，

我是怀疑他们不是真的‘求助’，

如果是真的寻人， 应该赶紧与当
地公安部门联系， 或者应该向别
人介绍老伴儿的信息， 为什么上
来就要钱呢？ ”张女士说。 “这两个
人我昨天就见过， 那时候他们站
在东方红大道上向来往路人要
钱，今天又换了地方了。 ”路过的
市民刘先生说。

面对街头这种突如其来的
“求助”，市民应该怎么办呢？ 记
者随后采访了老城派出所的民
警。 民警表示，市民如果在街头
碰到这种讨钱的行为，先不要忙
着给钱，可以先问清楚对方的基
本信息，需要什么帮助，如果对
方表现出神色慌张， 闪烁其词，

想迅速离开， 就很有可能是骗
局； 如果对方确实表示遇到难
处，寻求帮助，可以帮其联系就
近的公安部门。

“网传信阳一
20

岁女子
龟山亭停车场疑遭强奸”

当事人已向

公安机关报案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周涛）近日，一则“一
女子在信阳龟山亭停车场疑遭强奸”的网帖，引来
千余名网友关注回帖。

5

月
21

日，市公安局官方
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尹某
当时身穿一件蓝色上衣，并不是制服，网上反映的
疑似强奸情况不实。

据网上消息，

5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许，市民王
小勇骑摩托车路过龟山亭，突然听到有女子喊叫，

王小勇下车后看到一辆车牌号为“豫
SE0×××

”的
北京现代轿车后车门打开，轿车内一

35

岁
～40

岁
男子已经把女孩儿的衣服脱掉，文胸撕破，女孩儿
在大声喊救命，王小勇制止时被该男子威胁。

附有现场照片的帖子发出后， 因当事男子身
上衣服疑似公职人员制服，一时间引起各网站、微
博转发关注。

21

日上午
8

时
49

分， 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
博“平安信阳”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网上

18

日反
映的“信阳

20

岁女子疑似被强奸大声呼救，热心
少年上前制止被威胁”情况，市公安局立即指令刑
警支队调查核实。

据当事人尹某（男，工程承包商）和丁某（女）

陈述，二人系朋友关系，

5

月
18

日
10

时许，二人
在龟山亭停车场车内说话， 因为琐事发生争执拉
扯， 这期间车门被打开， 被路过的行人看到并拍
照。 尹某当时身穿一件蓝色上衣，并不是制服。

记者了解到，

5

月
19

日
16

时，尹某和丁某已
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发贴人的法律责任。


